
1 

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對地方政府補助處理原則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海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及

所屬機關(構)，為統合海洋相關

政策規劃、協調及推動，並辦理

海洋產業發展、海域安全、海洋

環境資源永續、科技文教、海洋

生態保育及污染防治等補助計畫

之審議、核定、執行及考核等作

業，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二款、第

九條及第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處

理原則。 

一、 海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及

所屬機關，為統合海洋相關政策

規劃、協調及推動，並辦理海域

安全、海洋資源、科技文教及國

際發展等補助計畫之審議、核

定、執行及考核等作業，依據中

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

十六條規定，訂定本處理原則。 

一、配合「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以下簡稱補助辦法)」

修正，修正本點依據條

次，並依補助辦法附表

所訂本會補助事項酌

修文字。 

二、本處理原則適用對象

包含「國家海洋研究

院」，考量該院係機構

性質，爰修正相關文

字。 

二、 本處理原則適用之補助對象地方

政府，係指直轄市、縣（市）政

府。 

二、 本處理原則適用之補助對象為直

轄市、縣（市）政府。 

本處理原則所稱地方政府

係指「直轄市、縣（市）政

府」，爰修正說明文字，以

資明確。 

三、 本會及所屬機關(構)對地方政府

補助計畫之補助範圍，以下列事

項為限： 

(一) 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

性之計畫項目。 

(二) 跨越直轄市、縣（市）或二

以上縣（市）之海洋事務相

關計畫。 

(三) 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海洋

政策計畫。 

(四) 因應本會及所屬機關(構)重

大海洋政策或施政，需由地

方政府配合辦理之事項。 

(五) 其他與海洋事務推動有關事

項。 

三、 本會及所屬機關對地方政府補助

計畫之補助範圍，以下列事項為

限： 

(一) 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

性之計畫項目。 

(二) 跨越直轄市、縣（市）或二

以上縣（市）之海洋事務相

關計畫。 

(三) 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海洋

政策計畫。 

(四) 因應本會及所屬機關重大海

洋政策或施政，需由地方政

府配合辦理之事項。 

(五)其他與海洋事務推動有關事

項。 

配合修正規定第一點酌修

文字。 

四、 本會及所屬機關(構)對地方政府

之補助，應依地方政府財力級次

給予不同補助比率，補助事項及

各財力級次之最高補助比率如附

表。但具鄰避性質之環保設施工

程、原住民族重要建設計畫及專

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 本會及所屬機關對地方政府補助

計畫，應依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

予不同補助比率，除第一級不予

補助外，餘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應依最近三年度決算審定數之自

有財源比率之平均值為其財力，  

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九

十(有關補助比率詳如附件)。但

因應特殊緊急事件與原住民族重 

要建設計畫及專案報經行政院核

准者，不在此限。 

配合補助辦法第四條內容

修正，刪除財力級次第一級

不予補助之規定及財力之

定義，並酌修本點文字。 



2 

五、 本會及所屬機關(構)對地方政府

之補助款，均不含土地取得及維

護費用。但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

者，不在此限。 

五、 本會及所屬機關對地方政府之計

畫型補助款，均不含土地取得及

維護費用。但專案報經行政院核

准者，不在此限。 

配合補助辦法第二條內容

修正，將一般性補助款納入

規範，並酌修本點文字。 

六、 本會及所屬機關(構)審查地方政

府提送補助計畫之作業方式如

下： 

(一) 於確定次一年度補助款補

助項目後，請地方政府於每

年六月底前，依本會及所屬

機關(構)施政目標、補助重

點，研提申請補助計畫書，

報送補助機關審核，其計畫

書應具備事項如下： 

1. 計畫之名稱及基本資料。 

2. 計畫之目標及預期效益

（應以量化為原則，惟

如提供量化數據有困

難，可提供質化說明）。 

3. 計畫之執行方法及步

驟。 

4. 計畫之期程及工作進

度。 

5. 計畫之經費需求及其明

細。 

6. 經費來源(包括自籌經

費及申請補助金額)。 

7. 計畫之應行配合辦理事

項之辦理情形。 

(二) 地方政府提送之申請補助

計畫書，由本會及所屬機關

(構)相關業務主辦單位負

責審查及評比作業，其中審

查標準應包括： 

1. 計畫是否符合本會及所

屬機關(構)之補助原

則。 

2. 計畫目標是否明確、內

容是否具體、方法是否

確切可行，是否訂定具

體量化的預期績效指標

及評估基準。 

3. 計畫期程是否妥適，預

定進度是否明確而適

當。 

4. 計畫之先期規劃情形及

應行配合辦理事項之辦

六、 本會及所屬機關審查地方政府提

送補助計畫之作業方式如下： 

(一) 於確定次一年度計畫型補

助款補助項目後，請地方政

府於每年六月底前，依本會

及所屬機關施政目標、補助

重點，研提申請補助計畫

書，報送補助機關審核，其

計畫書應具備事項如下： 

1. 計畫之名稱及基本資料。 

2. 計畫之目標及預期效益

（應以量化為原則，惟如

提供量化數據有困難，可

提供質化說明）。 

3. 計畫之執行方法及步

驟。 

4. 計畫之期程及工作進

度。 

5. 計畫之經費需求及其明

細。 

6. 經費來源(包括自籌經

費及申請補助金額)。 

7. 計畫之應行配合辦理事

項之辦理情形。 

(二) 地方政府提送之申請補助

計畫書，由本會及所屬機關

相關業務主辦單位負責審

查及評比作業，其中審查標

準應包括： 

1. 計畫是否符合本會及所

屬機關之補助原則。 

2. 計畫目標是否明確、內

容是否具體、方法是否

確切可行，是否訂定具

體量化的預期績效指標

及評估基準。 

3. 計畫期程是否妥適，預

定進度是否明確而適

當。 

4. 計畫之先期規劃情形及

應行配合辦理事項之辦

理情形。 

5. 計畫經費之編列及分配

配合補助辦法第九條內容

修正，將一般性補助款納入

規範，並酌修本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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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形。 

5. 計畫經費之編列及分配

是否適當。 

6. 以前年度計畫及預算執

行情形。 

7. 地方政府應負擔經費之

財源籌措及相關財務規

劃情形。 

8. 其他依本會及所屬機關

(構)年度施政需要應列

入審查及評比之項目。 

(三) 地方政府提送之申請補助

計畫書，經業務單位完成審

查作業，應就地方政府所提

補助計畫評定成績並排列

優先順序，於補助額度確認

後，即先估列分配金額，陳

報機關首長核定，依中央政

府總預算編製辦法規定之

程序，完成預概算編製作

業，並於每年八月底前通知

地方政府納入其地方政府

預算。 

是否適當。 

6. 以前年度計畫及預算執

行情形。 

7. 地方政府應負擔經費之

財源籌措及相關財務規

劃情形。 

8. 其他依本會及所屬機關

年度施政需要應列入審

查及評比之項目。 

(三) 地方政府提送之申請補助

計畫書，經業務單位完成審

查作業，應就地方政府所提

補助計畫評定成績並排列

優先順序，於補助額度確認

後，即先估列分配金額，陳

報機關首長核定，依中央政

府總預算編製辦法規定之

程序，完成預概算編製作

業，並於每年八月底前通知

地方政府納入其地方政府

預算。 

七、 地方政府編列補助收入時，應註

明編列依據，並應相對編足分擔

款，實際補助金額俟總預算案經

立法院審議通過為法定預算後之

數額分配，並依計畫實際經費或

需求發包金額與執行進度及地方

分擔款支用情形核實撥款，並於

撥款時通知地方政府。 

七、 地方政府編列補助收入時，應註

明編列依據，並應相對編足分擔

款，實際補助金額俟總預算案經

立法院審議通過為法定預算後之

數額分配，並依計畫實際經費或

需求發包金額與執行進度及地方

分擔款支用情形核實撥款，並於

撥款時通知地方政府。 

本點未修正。 

八、 本會及所屬機關(構)對地方政府

補助款之撥款原則如下: 

(一) 補助計畫金額未達新臺幣一

百五十萬元者，於各地方政

府完成採購發包後得一次撥

付。 

(二) 補助計畫金額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

者，分三期撥付： 

1. 第一期：完成採購發包

後，撥付發包經費百分之

三十。 

2. 第二期：執行進度達百分

之三十時，撥付發包經費

百分之四十。 

八、 本會及所屬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

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如下: 

(一) 補助計畫金額未達新臺幣一

百五十萬元者，於各地方政

府完成採購發包後得一次撥

付。 

(二) 補助計畫金額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

者，分三期撥付： 

1. 第一期：完成採購發包

後，撥付發包經費百分之

三十。 

2. 第二期：執行進度達百分

之三十時，撥付發包經費

百分之四十。 

一、 配合補助辦法第二條

內容修正，將一般性

補助款納入規範，並

酌修本點文字。 

二、 配合中央各機關對地

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

之撥款原則第三點內

容修正，酌修本點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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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期：執行進度達百分

之七十時，撥付發包經費

尾款。 

(三) 補助計畫金額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者，分四期撥付： 

1. 第一期：完成採購發包

後，撥付發包經費百分

之三十。 

2. 第二期：執行進度達百

分之三十時，撥付發包

經費百分之四十。 

3. 第三期：執行進度達百

分之七十時，撥付發包

經費百分之二十五。 

4. 第四期：完成結案後，

撥付發包經費尾款。 

(四) 如核定補助計畫之發包經費

高於核定金額，則依核定金

額乘上分期撥款比率撥付。 

(五) 計畫或計畫內項目不涉及採

購發包之部分，得於完成計

畫核定後依核定金額按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定比率撥付。 

(六) 補助具人事費、基本維運或

對民眾補貼之性質、收支併

列經費及由行政院統籌撥付

之項目，不受第一款至第三

款及前款之限制，得依計畫

付款條件或業務需要核實撥

付。 

各地方政府對於補助款支付廠

商、團體或個人之條件，應依契約

及相關規定辦理。 

3. 第三期：執行進度達百分

之七十時，撥付發包經費

尾款。 

(三) 補助計畫金額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者，分四期撥付： 

1. 第一期：完成採購發包

後，撥付發包經費百分

之三十。 

2. 第二期：執行進度達百

分之三十時，撥付發包

經費百分之四十。 

3. 第三期：執行進度達百

分之七十時，撥付發包

經費百分之二十五。 

4. 第四期：完成結案後，

撥付發包經費尾款。 

(四) 如核定補助計畫之發包經費

高於核定金額，則依核定金

額乘上分期撥款比率撥付。 

(五) 計畫或計畫內項目不涉及採

購發包之部分，得於完成計

畫核定後依核定金額按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定比率撥付。 

(六) 補助具人事費、基本維運或

對民眾補貼之性質，不受第

一款至第三款及前款之限

制，得依計畫付款條件或業

務需要核實撥付。 

各地方政府對於計畫型補助款支

付廠商、團體或個人之條件，應依

契約及相關規定辦理。 

九、 地方政府執行補助計畫時，應按

原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預

算進度確實執行，所有補助經

費，應按計畫實際執行進度按分

擔比率撥付支用，不得先行支用

或移作他用；違反上開規定或未

相對編足分攤款、執行績效不佳

者，中央得停撥、縮減、取消其

當年度或停編以後年度之補助預

算。如因特殊情況致原核定計畫

不能配合實際需要，必須變更原

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進度時，

應詳述理由，且須於會計年度結

束一個月前申請，經補助機關核

九、 地方政府執行補助計畫時，應按

原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預

算進度確實執行，所有補助經

費，應按計畫實際執行進度按分

擔比率撥付支用，不得先行支用

或移作他用；違反者，中央得停

撥其當年度或停編以後年度之

補助預算。如因特殊情況致原核

定計畫不能配合實際需要，必須

變更原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進

度時，應詳述理由，且須於會計

年度結束一個月前申請，經補助

機關核准者，始得據以辦理，且

計畫經費之變更，應以一次為原

配合補助辦法第十六條內

容修正，並酌修本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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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者，始得據以辦理，且計畫經

費之變更，應以一次為原則。 

則。 

十、 本會及所屬機關(構)補助款具有

支應災害或重大緊急事項之準備

金性質者，未能依第六點第三款

之規定期限內通知地方政府時，

應敘明理由連同補助項目及金額

函報行政院備查。 

十、 本會及所屬機關遇有下列情形

之一，未能依第六點第一項第三

款之規定期限內通知地方政府

時，應敘明理由連同補助項目及

金額函報行政院備查： 

(一) 補助款須於年度進行中，依

評比結果再行估列或確定各 

地方政府分配金額者。 

(二) 補助款具有支應災害或重大

緊急事項之準備金性質者。 

(三) 補助款係補助延續性工程項

目，且須視前一年度實際執

行進度，方可估列或確定地

方政府分配金額者。 

配合補助辦法第八條內容

修正，為落實透列預算之精

神，刪除現行第一款及第三

款規定，並將序文及第二款

規定予以整併，並酌修本點

文字。 

 

十一、 地方政府對本會及所屬機關

(構)之補助款，以納入地方預

算為原則，未及事先列入其年

度預算之補助款，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會及所屬機關(構)

得同意地方政府以代收代付方

式執行，並副知行政院主計總

處及審計部： 

(一) 災害或緊急事項。 

(二) 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

所辦理之事項，經行政院

核定應於一定期限內完成

者。 

十一、 地方政府對本會及所屬機關之

補助款，以納入地方預算為原

則，未及事先列入其年度預算

之補助款，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本會及所屬機關得同意地

方政府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

並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及審

計部： 

(一)依前點第一款辦理之評

比結果且依規定報行政

院備查者。 

(二) 災害或緊急事項。 

(三) 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

設所辦理之事項，經行政

院核定應於一定期限內

完成者。 

配合補助辦法第十五條內

容修正，刪除現行第一款規

定，並酌修本點文字。 

十二、 地方政府執行本會及所屬機關

(構)各項補助計畫應依政府採

購法及其他規定辦理，各項計

畫應在年度內執行完畢，執行

結果經費如有賸餘，應將賸餘

款按補助比率於年度內繳回，

由補助機關解繳國庫；若有預

算保留，需轉入下年度繼續處

理者，應於計畫執行結束時，

將賸餘款繳回，由補助機關解

繳國庫。未繳回者，由其當年

度其他補助計畫或以後年度之

補助款予以扣減抵充，但個別

補助計畫補助款賸餘未超過新

臺幣十萬元者，經補助機關同

十二、 補助計畫之各項經費，地方政

府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其他規定

辦理，各項計畫應在年度內執

行完畢。地方政府對本會及所

屬機關各項補助計畫經費之執

行結果如有賸餘款，應將賸餘

款全額或按補助比率於年度內

繳回本會及所屬機關，由本會

及所屬機關解繳國庫；若有預

算保留，需轉入下年度繼續處

理者，應於計畫執行結束時，

將賸餘款繳回本會及所屬機

關，由本會及所屬機關解繳國

庫。未繳回者，由其當年度或

以後年度之補助款予以扣減抵

一、 將本點「本會及所屬

機關」修正為「補助

機關」，以資明確，

並酌修本點文字。 

二、 補助辦法第十條第二

款前段規定，補助款

執行結果如有賸餘，

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考量本會對地方政府

補助非全額補助，爰

刪除本要點有關全額

繳回之規定。 

三、 補助辦法第十條第二

款後段規定，補助款

執行賸餘款未超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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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得免予繳回。 充，但個別補助計畫補助款賸 

餘未超過新臺幣十萬元者，得

免予繳回。 

臺幣十萬元者，得免

予繳回，為明確規範

其係由補助機關認

定，爰增訂「經補助

機關同意」之規定。 

十三、 地方政府應依各級政府機關預

算執行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

執行本會及所屬機關(構)核定

補助計畫經費，不得請求追加

補助款，或對同一獎補助事

項，假藉或改以他名義項目申

請補助。 

十三、 地方政府應依各級政府機關預

算執行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

執行本會及所屬機關核定補助

計畫經費，不得請求追加補助

款，或對同一獎補助事項，假

藉或改以他名義項目申請補

助。 

配合修正規定第一點酌修

文字。 

十四、 地方政府對所轄山地原住民

區、鄉(鎮、市)公所如有本會

及所屬機關(構)補助款未予轉

撥情形，經本會或所屬機關協

調仍未轉撥且核定屬災害或緊

急事項、配合本會及所屬機關

(構)重大海洋政策計畫，應於

一定期間內完成者，本會及所

屬機關(構)得逕撥各山地原住

民區、鄉（鎮、市）公所；逕

撥後之處理原則比照第七點、

第十一點及第十二點規定辦

理。已撥地方政府之款項應予

以追繳；地方政府未配合辦理

繳回者，由其當年度或以後年

度之補助款予以扣減抵充。 

十四、 地方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

所如有本會及所屬機關補助款

未予轉撥情形，經本會或所屬

機關協調仍未轉撥且核定屬災

害或緊急事項、配合本會及所

屬機關重大海洋政策計畫，應

於一定期間內完成者，本會及

所屬機關得逕撥各鄉（鎮、市）

公所；逕撥後之處理原則比照

第七點、第十一點及第十二點

規定辦理。已撥地方政府之款

項應予以追繳；地方政府未配

合辦理繳回者，由其當年度或

以後年度之補助款予以扣減抵

充。 

配合補助辦法第十條內容

修正，增列山地原住民區之

規定，並酌修本點文字。 

 

 

 

十五、 本會及所屬機關(構)相關業務

單位對地方政府補助成效之考

核，應包括補助計畫執行之查

核點及管考週期，並定期就補

助計畫執行進度、整體經費與

補助款支用情形、受補助之地

方政府內部控管機制、計畫執

行及執行完竣後使用之效益等

進行書面或實地查核；其管考

結果應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

在本會及所屬機關(構)之相關

網站公開，並得作為對各該地

方政府以後年度補助款補助額

度之參據。 

十五、 本會及所屬機關相關業務單位

對地方政府補助成效之考核，

應包括補助計畫執行之查核點

及管考週期，並定期就補助計

畫執行進度、整體經費與補助

款支用情形、受補助之地方政

府內部控管機制、計畫執行及

執行完竣後使用之效益等進行

書面或實地查核；其管考結果

應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在本

會及所屬機關之相關網站公

布，並得作為增加或減少對各

該地方政府以後年度計畫型補

助款補助額度之參據。 

配合補助辦法第十一條內

容修正，將一般性補助款納

入規範，並酌修本點文字。 

十六、 地方政府依補助計畫購置之設

備、儀器、車輛、海洋相關工

程及設施，應納入財產管理。 

十六、 地方政府依補助計畫購置之設

備、儀器、車輛及海洋相關工

程設施應納入財產管理。 

本點酌修文字，以資明確。 

十七、 本會及所屬機關(構)為執行對

地方政府之補助，應依本原則

十七、 本會及所屬機關為執行對地方

政府之補助，應依本原則辦

配合補助辦法第十二條內

容修正，就計畫性質特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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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但計畫性質特殊，得由

業務單位依各項補助計畫另訂

計畫審查與評比基準、財務計

畫檢核基礎、撥款方式等規範

之作業程序、管考規定，並於

訂定或修正後一個月內，函送

行政院備查。 

理，但計畫性質特殊，得由業

務單位依各項補助計畫分別另

訂計畫審查與評比標準之作業

程序及管考規定，並於訂定或

修正後一個月內，函送行政院

備查。 

補助項目，增訂業務單位得

另訂規定之項目，並酌修本

點文字。 

 



附表(修正後)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

0 70 80 85 90

0 70 80 85 90

65 70 80 85 90

0 70 80 85 90

50 60 80 85 90 新增

70 75 80 85 90 新增

65 70 75 80 85 新增

0 50 55 65 70 新增

50 70 75 80 85 新增

65 70 75 80 85 新增

附表(修正前)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

海洋資源開發、環境維護管理與產業發

展之調查、研究與推動
70 80 85 90

海洋觀光遊憩產業之推動與發展 70 80 85 90 刪除

海洋教育、生態旅遊及海洋文化之推

動、培力與發展
70 80 85 90

推動海洋養殖環境制度研究與建構 70 80 85 90 刪除

海岸與城市港灣景觀環境優化之推動與

發展
70 80 85 90 刪除

海洋產業之城市交流與合作，與海洋事

務宣傳行銷
70 75 80 85 刪除

推動海域安全相關活動計畫 70 80 85 90

海洋科技研究、發展與推動 70 80 85 90

海洋環境保護及資源保育計畫 70 75 80 85 刪除

海洋野生動物及生態保育等

海污稽查、訓練、海廢治理及海域監測等

海洋污染防治及應處等

海洋保護區域規劃、經營管理及維護等

海洋保育教育中心之設置與營運、海洋保育教育推廣

等

推動海洋教育、生態旅遊及海洋文化培力與發展等

強化海域安全相關活動計畫等

推動海洋科技研究與發展等

打造永續共好地方創生等

推動海洋資源管理、空間規劃研究與產業發展等

海洋委員會

修正說明:經本會業務單位及所屬機關檢視現行業務職掌，檢討修正補助地方政府事項及比率。

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對地方政府補助事項及最高補助比率

機關別 補助事項

最高補助比率

備註地方政府財力分級級次

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對地方政府補助事項及最高補助比率

最高補助比率
備註地方政府財力分級級次補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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